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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104D383879_104D2085271-01.doc)

主旨：有關經貴府設立之團體如欲從事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「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許可

及管理辦法」第2條規定：「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

申請從事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，其捐助章程或章程所載之

宗旨或工作項目應具備辦理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服務規定

。」，合先敘明（詳如附件）。

二、為免有欲從事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之團體（下稱婚媒團體

）於向貴府申請籌組時，未依前揭規定將辦理跨國（境）

婚姻媒合服務納入其捐助章程或章程內，造成後續須再修

改章程之困擾，爰請貴府於審查籌組之婚媒團體時，請將

章程（草案）函送本署俾利審視是否符合規定得列為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之一。

三、另倘婚媒團體其章程係符合規定，並應依法完成法人登記

後，另向本署申請許可，始得辦理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服

務，併予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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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基隆市政府(社會處)、臺北市政府(社會局)、新北市政府(社會局)、桃園市政府

(社會局)、新竹市政府(社會處)、新竹縣政府(社會處)、苗栗縣政府(勞動及社

會資源處)、臺中市政府(社會局)、南投縣政府(社會及勞動處)、彰化縣政府(社

會處)、雲林縣政府(社會處)、嘉義市政府(社會處)、嘉義縣(社會局)、臺南市政

府(社會局)、高雄市政府(社會局)、屏東縣政府(社會處)、宜蘭縣政府(社會處)

、花蓮縣政府(社會處)、臺東縣政府(社會處)、澎湖縣政府(社會處)、金門縣政

府(社會處)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(民政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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